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案件现场复刻系统建设 项目年份 2021 

项目主管部门(单

位)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 

市级预

算执行

情况（万

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数 

20 0 19.848 .152 

市级财

政资金

使用情

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 

19.848 19.848 0 0 0.152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额） 

子项名称 预算数（万元） 实际数（万元） 

案场展示子系统 1 0.99 

数据处理子系统 14 13.89 

数据采集子系统 2 1.988 

合计 20 19.848 

案场编辑子系统 3 2.98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实

现情况（80

分） 

投入目标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3 合规 3 

预算执行

率 
100% 6 99.24% 5.95 

资金节约

率 

15%及其以

下 
1 

15%及其以

下 
1 

业务运维

体系健全

性 

健全 1 健全 1 

工程管理

规范性 
规范 5 规范 5 

可行性研

究充分性 
充分 1 充分 0 

政府采购

规范性 
规范 2 规范 2 



专款专用

率 
100% 3 100% 3 

财务制度

健全性 
健全 1 健全 1 

配套设施

到位率 
100% 1 100% 1 

产出目标 

验收合格

率 
=100% 8.66 100% 8.66 

采购计划

完成率 
=100% 8.66 100% 8.66 

VR 扫描设

备采购数

量 

=3 套 8.68 3 套 8.68 

结果目标 

案件办理

应用 
=200 件 5.5 200 件 5.5 

案件现场

采集及制

作 

=100% 5.5 100% 5.5 

使用人员

满意度 
=96% 5.5 96% 5.5 

VR 案件现

场复刻支

撑业务流

程 

=100% 5.5 100% 5.5 

影响力目标 
示范效应 =1 篇 4 1 篇 4 

业务范围 =4 类 4 4 类 4 

合计 78.95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

算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

余、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

支付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

“财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21 年度苏州市

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

果”、“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

通过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

权重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

值/指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

较好、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

定量指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130%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



则同“产出”类指标；“结果”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200%得权重值满分，超过 20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

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某项指标无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2020 年该项目已完成，2021 年支付尾款。采购案件现场采集前端设备；

建设案件现场三维化生成平台；建设 VR 呈现平台；将现场复刻纳入案件

证据统一管理、随案流转。 

项目总目标 

形成全市两级检察机关重大刑事案件等现场 VR 记录能力，对所有 VR 复

刻数据快速形成可裸眼查看三维场景，可通过网络或单机呈现，复刻数

据纳入案件管理系统，随案流转为案件审查、讨论、汇报、示证提供支

撑。 

年度绩效目标 
2021 年投入使用，在全市两级检察机关形成案件现场 VR 记录、三维场景

制作、纳入案件办理系统管理的能力。现场复刻用于案件办理全流程。 

项目实施情况 

    案件现场复刻系统建设项目于 2020 年 6 月启动，前期完成需求分析，

建设方案细化核心技术路线预研，与相关系统对接等工作，该系统在实

施过程中非常注重和业务办案一线检察官的沟通，为了将 VR 技术和办案

人员的需求更好地衔接与融合，在研发初期，特意请相关技术人员观摩

了庭审视频，了解检察业务需求中的 VR 使用场景和需要功能，尤其是在

案件推演环节，VR 复刻影像想要实现的效果需要在项目开始设计阶段就

充分考虑全面。11 月该项目上线运行服务四大检察案件办理，尤其在辅

助刑事案件庭审质证和公益诉讼证据固定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 

项目管理成效 

    该项目管理成效基本达成预期目标，紧紧把牢项目预研环节，尽可

能通过预演模拟把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在先，在服务办案时，还原案场

原貌成效显著。检察机关一般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来记录案发现场，

但对于重大复杂案件，仅依靠传统手段，难以实现案件的场景化再现，

而 VR 全息复刻技术在案件办理中的应用，满足了侦查指挥、案件推演、

讨论汇报、侦查实验以及出庭示证对重现现场的需要。在苏州市检察机

关案件现场 VR 全息复刻技术新闻发布会上，仅一个多小时，技术人员就

将发布会现场“实景再现”，时效性和现场效果得到了办案人员、媒体及

公众的广泛好评。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因疫情控制人员流动，项目启动建设晚于预期时间，项目有部分细节功

能还有待完善，在开发初期还应该举一反三，尽可能把潜在问题考虑在

前。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项目规划时对意外因素导致的项目建设风险应充分预估并制定预案，促

进研发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的双向交流，拓宽研发思路。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